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體系。此外，並研修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，增訂全國職業傷病通報機制，以藉由通報資料作

為職業病預防、勞保補償、復工及重建等服務之平台。 

四、另為健全職業病通報機制，及提供職業傷病勞工相關服務，已委託設置職業傷病防治中心，與

建構職業傷病診治服務網絡，以提供勞工職業傷病預防、工作因果關係診斷、通報、調查、

復工評估、復健轉介、健康促進及相關權益之諮詢等職業健康照護服務。自 97 年迄 100 年已

成立 9 家職業傷病防治中心、52 家網絡醫院，每週提供職業傷病勞工 186 診次服務，每年服

務勞工人次超過 1 萬人次，個案管理、復工及諮詢轉介人次每年亦超過 5,000 人次，100 年度

甚達 8,432 人次，較以往成長 3 倍以上，而職業疾病通報量每年亦超過 1,300 件以上，較過去

5 年來勞工保險職業病給付個案每年約 392 件相比，職業疾病個案數已大幅增加 2 倍以上。 

（六十九）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貧富差距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

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21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31979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1-11-869） 

黃委員有關貧富差距問題之質詢，經交據本院經建會查復如下： 

一、以國際間用來衡量所得差距之指標（五等分位差距倍數、吉尼係數）顯示，我國所得分配情形

優於日本、美國及香港等主要國家，歷年吉尼係數亦均維持在國際警戒線 0.4 以下。98 年我

國所得分配惡化，主要是金融海嘯造成關廠、失業與減薪，其對中低所得者傷害大於高所得

者。本院隨即於 99 年 8 月成立「行政院改善所得分配專案小組」，透過促進民間投資、擴大

國內需求、提升就業水準、運用租稅措施及強化移轉效果等措施，減緩全球化衝擊並適度調

整產業結構，依據資料顯示，我國 99 年五等分位差距 6.19 倍、吉尼係數 0.342，均較 98 年改

善。 

二、本院新執政團隊就任後，即提出「富民經濟」施政主軸。所謂「富民經濟」，就是要先讓民眾

整體富起來，並解決所得不均衡問題，透過租稅改革、社會救助及加強教育改善所得不均，

讓最低所得組有機會向上提升。 

三、政府為擴大對經濟弱勢家戶之協助，特於 100 年 7 月 1 日實施社會救助新制，主要為放寬低收

入戶審核標準，並將最低生活費 1.5 倍以下，未符合低收入戶資格之中低收入家庭的保障予以

法制化，提供其全民健康保險費、學雜費減免等補助。社會救助新制實施後，100 年 7 月 1 日

至 12 月 31 日止，計新增低收入戶 1 萬 3,800 戶（3 萬 7,278 人）、中低收入戶 3 萬 5,420 戶

（12 萬 42 人），合計新增 4 萬 9 千餘戶、15 萬 7 千餘位經濟弱勢民眾獲得政府相關生活協

助。 

四、在強化經濟成長動能，讓民眾整體富起來部分，政府刻正加速推動重點服務業發展，並規劃傳

統產業維新方案，以強化國內投資，擴增在地就業機會。至於租稅改革部分，除推動土地稅

及房屋稅合理化、加強各稅稽徵、實施「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條例」外，財政部亦成立「財政

健全小組」，積極檢討我國稅制，以增進租稅公平合理，俾實現社會公平與正義。 


